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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匯報立法會議員酬金及工作開支償還款額小組委

員會在檢討向立法會議員提供資源方面的工作進展及商議事項。

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

2. 小組委員會於 2000年 10月 20日內務委員會會議席上成立，成

員共 7位議員。小組委員會的委員名單載於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3. 小組委員會由吳亮星議員出任主席，曾舉行兩次會議。政府

當局的代表列席第二次會議。

小組委員會的商議事項及建議小組委員會的商議事項及建議小組委員會的商議事項及建議小組委員會的商議事項及建議

4. 小組委員會同意討論下述事項：

a) 為議員私人助理作出強制性公積金 (強積金 )供款 的 安

排；

b) 每年調整議員酬金及工作開支償還款額水平的機制；

c) 全面檢討訂定議員酬金及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的機制；及

d) 議員的退休福利。

本文件匯報小組委員會對第 (a)及 (b)項進行商議的結果。該兩項屬較為

迫切的事項。

強積金的供款強積金的供款強積金的供款強積金的供款

5. 小組委員會委員與政府當局會晤時重申，在現行每月開支償

還款額水平下，他們要為範圍已大幅擴大的選區提供服務，遇到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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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當強積金計劃在 2000年 12月 1日實施後，議員將須為他們的職員

作出 5%供款，情況將更加惡劣。議員極不願意削減職員的薪酬，或減

少為社區提供的服務，以支付新增的強積金供款。然而，鑒於他們每

月的工作開支償還款額在 1999年已遞減 2%，在本年度又再減少 5.1%，

他們別無選擇。

6. 政府當局引述立法局議員薪津委員會 (下稱 “薪津委員會 ”)在
1994及 1995年發表的報告，以及財務委員會 FCR(95-96)44號文件，聲

稱議員現行的工作開支償還款額制度已包括職員的退休福利成分。現

行制度亦訂明，議員可預留款項以支付職員日後的福利。然而，小組

委員會部分委員認為，現行的工作開支償還款額尚且不足以應付日常

運作所需，更遑論預留一筆可觀款項作日後付款之用。政府當局的看

法是，若議員認為現行的工作開支償還款額水平並不足夠，可提出理

據要求增撥資源，政府當局樂意將有關建議轉交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

會議成員及立法機關議員薪津獨立委員會 (下稱 “獨立委員會 ”)予以檢

討。

7. 為評估議員工作開支的實際水平，小組委員會同意議員應向

立法會秘書處提交他們所有開支的發票及收據，不論該等開支是否已

超逾可申領的償還款額上限。調查期由 2000年 10月至 12月。小組委員

會察悉，由於若干議員或許並無財政資源支付不獲發還款項的開支，

因此所需的資源可能較實際支出為高。

8. 根據《僱傭條例》，遣散費可由退休計劃款項，例如歸因於

僱主供款的強積金利益予以抵銷。然而，雖然立法會議員卸任時，政

府會以公帑支付由議員聘用的職員的遣散費，但不能以此為理由，豁

免議員無需向強積金計劃作出供款。政府當局確認，當局不會因議員

作出強積金供款而減少遣散費的數額。換言之，若議員以工作開支償

還款額作出強積金供款，受保障的職員既可享有強積金福利，亦可領

取全數遣散費，但條件是有關議員須符合資格領取結束辦事處開支償

還款額。另一方面，若議員自費作出強積金供款，他們或可從政府當

局提供的遣散費中，取回他們曾作出的強積金供款。

9. 雖然小組委員會讚賞政府當局的好意，不將歸因於議員為其

職員作出供款的強積金利益抵銷遣散費，但小組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

研究議員向其職員支付長期服務金的撥款安排。現時長期服務金從工

作開支償還款額撥付。委員認為政府當局應如遣散費的情況般提供額

外撥款。

每年調整的機制

10. 關於每年調整議員酬金及工作開支償還款額比率的機制，政

府當局指出，薪津委員會於 1995年建議，有關比率按丙類消費物價指

數自動作出調整，此項建議獲財務委員會通過。然而，小組委員會指

出，在確立此機制時，薪津委員會曾表明其目的是確保 “議員酬金及每

月開支津貼 …不會被通脹侵蝕 ”。小組委員會因此質疑薪津委員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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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有否預期在通縮時會將比率下調。有鑒於此，調低比率有違薪

津委員會建議的目的。

11. 小組委員會亦向政府當局強調，議員的主要開支，例如辦事

處租金及職員薪金，不會隨丙類消費物價指數下調而遞減，原因是他

們須履行正式合約或承擔隱含的道義責任。丙類消費物價指數的不同

成分是否適用於議員的工作開支償還款額，亦應予以檢討。此外，小

組委員會察悉，在通縮時，公務員的薪酬只被凍結而沒有削減。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12. 請議員通過小組委員會下述建議，並向政府當局反映，以便

轉交獨立委員會考慮：

(a) 議員現行的工作開支償還款額水平並不足夠，應予以檢討；

(b) 政府當局應如遣散費的情況般提供額外撥款，向議員聘用的

職員支付長期服務金；及

(c) 每年按丙類消費物價指數調整議員酬金及工作開支償還款額

的機制應予檢討。

*  *  *  *  *  *  *  *  *  *  *  *  *  *

立法會秘書處

2000年 11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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